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一○九學年度 30 週年校慶校內國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109.06.30訂定 

一、競賽宗旨： 

(一)慶祝 30週年校慶，藉由舉辦競賽活動，增進本校學生對學校的認同感。 

(二)提高學生對國語文研習之興趣，訓練學生閱讀、說話及寫字寫作能力技巧，期能蔚為風氣，

以收弘揚文化績效。 

(三)並選拔參加校外國語文競賽代表。 

二、主辦單位：教務處 

三、協辦單位：國文科教學研究會、輔導室、課活組 

四、競賽項目及時間： 

(一)朗讀：國語文每人 4分鐘。 

(二)演說：國語文每人 6分鐘。 

(三)字音字形：每人 10分鐘。 

(四)作文：每人 90分鐘。 

(五)寫字：每人 40分鐘。 

五、競賽人員：考量 108年全國語文競賽辦理時程，校內競賽應以高一、二學生為主，由國文科教

師會同各班導師選出代表參賽，各競賽項目至少推出一名選手參賽。高三學生得自

由報名，惟畢業在即，無法代表學校參加全國語文競賽。 

六、競賽方式：各競賽項目均評選出前三名以資鼓勵，各項目第一名由該生之任課國文老師予以訓

練，並提報參加全國語文競賽台東縣賽，為校爭光。 

七、競賽時間、地點： 

日 期 項    目 地   點 時    間 備   註 

11/25 

(三) 

朗    讀 

多功能學習 

(藝文)教室 

第五節 13：20 ~ 14：10 13:15在多功能學習 

(藝文)教室點名，

13:20朗讀組抽題及

比賽順序。14:10演

說組抽比賽順序。 

演    說 第六節 14：20 ~ 15：20 

作    文 
語言教室 

第五、六節 13：40 ~ 15：10 
自備文具 

字音字形 第七節 15：30 ~ 15：40 

寫    字 第一會議室 第七節 15：30 ~ 16：10 自備毛筆墨水 

八、評分標準： 

     (一) 朗讀： 

           1.語言(發音及聲調)50％ 

           2.聲情(語調、語氣、語情)40％ 

           3.台風(儀容、態度、表情)10％ 

      (二) 演說： 

           1.語音(聲、韻、調、語調)45％ 

           2.內容(思想、結構、詞彙)45％ 

           3.儀態(儀容、態度、表情)10％ 



           4.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一分，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       

      (三)字音字形： 

          1. 字形五十字，字音五十字。 

          2. 一律寫標準字體，每字一分，塗改一律不計分。 

      (四)作文： 

          1.內容與結構 50％ 

          2.邏輯與修辭 40％ 

          3.書法與標點 10％ 

      (五)寫字： 

          1.筆勢與功力 60％ 

          2.整潔與美觀 40％ 

          3.正確與迅速：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三分，未及寫完者，每少一字扣兩分。 

九、評審人員：由國文科教研會協助聘請專業老師擔任。 

十、經費需求： 

(一) 競賽獎勵：每一項目取前三名，各頒獎狀及 7-11禮券乙份，獎額各為 300、200、100

元，總計金額為 3,000元整。每一項目成績，如經國文科教研會討論未達標準者，可公

告名次從缺。 

(二) 評審指導費：各單項競賽發給評審老師 7-11三佰元禮券，總計金額為 1,500元整。 

(三) 經費概算表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999D2103 

業 

務 

費 

獎品費 式 1 3.0 3.0 各單項競賽前三名獎品費共 3,000 元(7-11 禮券) 

評審老師指

導費 
式 1 1.5 1.5 

各單項競賽發給評審老師 7-11三佰元禮券
以表感謝。 

雜支 式 1 1.0 1.0 水、墨水匣、文具用品、紙張、耗材等 

小計    5  

十一、活動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由計畫代碼999D2103學藝與技能獎學金項支項下支應。 

  

 

 

 

 

 

 

 

 

 



 

十二、附件：學生報名表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一○九學年度 校內國語文競賽 報名表 

班級：    年    班 導師簽名：                國文任課教師簽名：               

項    目 
參加選手 1姓名 參加選手 2姓名 

座號 姓名 座號 姓名 

朗    讀    

演    說    

作    文     

字音字形     

寫    字     

＊ 各比賽項目選手請自備文具。(如寫字所需之毛筆和墨水) 

＊ 參加人數：演說、朗讀請派 1人參加；作文、字音字形、寫字可派 2人參加。 

＊ 備註：本表請於 109.11.18（三）放學前交回教學組彙辦。 

 

 十三、本辦法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 

 


